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

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袁祖荣、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苏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向秀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696,553,157.82 602,772,362.65 15.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00,323,322.91 434,330,875.20 15.19%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79,253,260.49 11.79% 349,505,651.35 -4.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5,045,463.29 25.72% 64,900,496.30 39.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45,861,383.05 31.28% 65,462,663.37 44.9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85,454,101.08 33.0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04 25.69% 0.2023 39.7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04 25.69% 0.2023 39.7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43% 7.65% 13.89% 21.1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30,841.24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

府补助除外）

510,55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580,620.38

减：所得税影响额 -275,227.9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63,516.64

合计 -562,167.07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

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

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5,719

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张家界市经济发展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0.02% 96,317,863 62,409,633 质押 96,300,000

张家界市武陵源旅游产业

发展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9.43% 30,239,920 30,239,920 质押 15,119,960

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管理

处

国有法人 5.97% 19,151,949 19,151,949 质押 9,575,000

张家界市土地房产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42% 7,772,400 7,772,400

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

国有法人 1.91% 6,120,000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传统保险产品－股票账户

其他 1.47% 4,724,819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摩根士丹利华鑫多因

子精选策略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1.18% 3,796,770

兴业证券－兴业－兴业证

券金麒麟2号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

其他 0.73% 2,329,456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

定购回专用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人 0.71% 2,269,300

中国建设银行－华宝兴业

多策略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9% 2,200,00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张家界市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33,908,230 人民币普通股 33,908,230

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6,1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120,000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传统保险产品－股票账

户

4,724,819 人民币普通股 4,724,819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摩根士丹利华鑫多

因子精选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3,796,770 人民币普通股 3,796,770

兴业证券－兴业－兴业证券金麒麟2号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

2,329,456 人民币普通股 2,329,456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专用账户 2,269,300 人民币普通股 2,269,300

中国建设银行－华宝兴业多策略增长证券投资基

金

2,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200,000

张恒毓 2,056,700 人民币普通股 2,056,700

上海昌淦投资有限公司 1,816,752 人民币普通股 1,816,752

倪福初 1,767,808 人民币普通股 1,767,80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第四大股东———张家界市土地房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为第一大股东的全资子公司，与第一大股东为一致行动人，合计持

有本公司 10,409.03�万股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 32,083.51�万股的 32.44%。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有无关联关系以及是否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期初，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上海昌淦投资有限公司向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专用账户约定购回股份总数为2,269,3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0.71%，报告期内未购回所涉股份。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4,950.57万元，比上年同期36,573.80万元减少1,623.23万元，下降4.4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490.05万元，比上年同期4,

645.57万元增加1,844.48万元，增长39.71%。主要原因：旅行社实现营业收入12,805.34万元，比上年同期19,258.76万元减少6,453.42万元，下降33.51%；环保客运实现

购票人数226.34万人，比上年同期200.59万人增加25.75万人，增长12.84%，实现营业收入13,904.22万元，比上年同期12,411.68万元增加1,492.54万元，增长12.03%；宝

峰湖公司实现购票人数42.41万人，比上年同期38.01万人增加4.4万人，增长11.58%，实现营业收入3,591.71万元，比上年同期3,125.40万元增加466.31万元，增长

14.92%；十里画廊实现购票人数83.73万人，比上年同期74.01万人增加9.72万人，增长13.13%，实现营业收入3,257.63万元，比上年同期2,933.76万元增加323.87万元，

增长11.04%；杨家界索道4月18日建成试营运，实现购票人数 21.67万人，实现营业收入1,425.41万元；张国际酒店装修改造完成4月8日试营业，实现营业收入563.54

万元。

根据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规定，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并且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

靠计量的“长期股权投资” ，要求按《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及计量》进行处理。截止2014年9月末，因处置部分投资等原因丧失对被投资单位的共

同控制或重大影响，公司原在长期股权投资核算账面价值为4,116,612.5元的投资转至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列报，合并报表年初数也相应进行了调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张家界市经济发展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

1.关于股份锁定的承

诺；2.避免同业竞争的

承诺；3.关于减少并规

范关联交易的承诺；4.

关于保持上市公司独

立性的承诺；5.关于环

保客运调度大楼未取

得土地使用权证的承

诺函；6.关于标的资产

业绩补偿的承诺及协

议。

2011年04月29日 36个月 正在履行

张家界市武陵源旅游

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1.关于股份锁定的承

诺；2.关于标的资产业

绩补偿的承诺及协

议。

2011年04月29日 36个月 正在履行

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

管理处

1.关于股份锁定的承

诺；2.关于标的资产业

绩补偿的承诺及协

议。

2011年04月29日 36个月 正在履行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四、对2014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料

2014年08月19日 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电话沟通 机构

国信证券 曾光 广发基金

田文舟 上投摩根基金 杨

景喻 兴业全球基金 王婷

东方基金 曲华锋 景顺长

城基金 谢天翎 泰达宏利

基金 吴克伦 施罗德基金

QFII�刘勍 诺德基金 王赟

长盛基金 郝征 天弘基金

张慧 人寿养老保险 高媛

媛 平安资产 刘含 新华资

产 陈宇 纽银梅隆 王子燕

四川信托 何博 天琴投资

陈安 红塔红土基金 周莎

金中和投资 吴蕊 高盛资

产 温淑涵

1、2014年上半年，随着旅游复苏、张家

界游客人数上涨的大环境，公司一方

面加大营销力度，推出旅游新发现线

路新产品，将杨家界峰墙奇观、杨家界

索道、十里画廊、宝峰湖景区串联在新

发现产品中，挖掘出营销新的突破口；

一方面公司抓紧项目建设进程，杨家

界索道建成和张国际酒店装修改造

完成营业。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7,

025.24万元，剔除旅行社招徕的团队客

人减少41.98%的因素收入增长16.89%，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

985.50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86.85%的

可喜业绩。 2、张家界游客中心体

系推进情况、自由旅神运营效果？

自由旅神是顺应自由行、自驾游增长

而生，打包产品整合优质资源，满足自

由行团体的需求，现每天都保有一定

的接待量，拟将其整合成为游客中心

体系的组成部分。游客中心预计明年

建成，将提供从线上到线下一站式服

务，包括一站式购买张家界主要景区

景点门票、游客中心之间的交通服务

等等，公司将利用整合资源能力将游

客中心打造成为O2O模式下的旅游

目的地自助游服务的行业标杆。随着

自由行、自驾游的增长，游客中心拥有

巨大的潜在客源市场。

3、杨家界索道和张国际酒店的经营情

况？ 通过利

用公司资源和强大的营销团队，加大

营销力度，杨家界索道游客人数占进

核心景区人数的比例在不断攀升，张

国际酒店游客入住率也逐步提高。

4、张家界核心景区门票价格是否会改

变？ 今年年

底，核心景区门票价格即将到期，省物

价局已组织了充分调研，与相关各方

也做了充分沟通，但是目前还未收到

相关调整门票价格的批文。

证券代码：000430� � � �证券简称：张家界 公告编号：2014-39

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八届监事会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八届监事会临时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刘世星先生提议以通讯表决方式于2014年10月24日召开，会议的召开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一、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仔细核查了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相关资料，认为：

公司本次对会计政策的变更符合国家相关政策法规，使财务数据更加符合公司实际情况，能够更准确、可靠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没有对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造成损害，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 会议审议通过了《2014年度第三季度报告》及摘要

公司监事会根据相关规定，对董事会编制的 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进行了认真审核，出具书面意见如下：

1、公司 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2、公司 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会计处理遵循了一贯性原则，报告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

个方面真实的反映出公司当期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 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编制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4年10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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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八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第八届董事会临时会议由董事长袁祖荣先生提议以通讯表决方式于2014年10月24日召开，本次会议的

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议事项表决情况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审议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根据财政部的规定，本公司自 2014�年 7�月 1�日起执行新修改的会计准则。按照新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

30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 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37�号———金融工具列报》，决定对长期股权投资、财务报表列报、公允

价值计量、金融工具列报相关会计政策进行变更，并据此调整公司会计报表相关项目。

详见公司同日登载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审议<2014年度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0月24日

证券代码：000430� � � �证券简称： 张家界 公告编号：2014-37

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4�年 10�月 24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八届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

案》。现将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会计政策变更情况概述

1、变更日期

自 2014�年 7�月 1�日起执行。

2、变更原因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 ）2014�年 1�月 26�日起陆续发布八项新准则:《企业会计准则第 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40�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 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三项为新增的会计准则，以及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号—长期股权投资》、《企

业会计准则第 9�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 30�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 33�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 37�号—金融工具

列报》五项会计准则，要求自 2014�年 7�月 1�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

2014�年 7�月 23�日，中国财政部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 76�号，对《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进行了修订和重新发布。

3、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公司是按照财政部于2006年2月15日颁布的基本会计准则及具体会计准则、其后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及其他相关规定制定本

公司的会计政策和会计制度。

4、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根据财政部的规定，本公司自 2014�年 7�月 1�日起执行新修改的会计准则。按照新颁布的相关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对照具体情况修订了原有公司内部的

会计政策和会计制度的具体内容，对相关会计政策进行了变更。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1、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2�号—长期股权投资》的相关情况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号-长期股权投资》，公司对持有的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重大影响，且其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股权投资，作为按成本计量的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进行核算，不作为长期股权投资核算，并对其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调整。具体调整事本公司及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项如下：

调整事项 报表科目 调整前金额(元) 调整后金额(元)

将在“临湘山水旅游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 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

追溯调整至“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核算。

长期股权投资 4,116,612.5 0.00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0.00 4,116,612.5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仅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长期股权投资两个报表项目金额产生影响，对公司 2013�年度及本期总资产、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不产

生任何影响。

2、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9�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 30�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 33�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 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40�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 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

的相关情况

公司本期财务报表中关于职工薪酬、财务报表列报、合并财务报表、金融工具列报、公允价值计量、合营安排及与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相关业务及事项，已按

上述准则的规定进行核算与披露，新准则的实施不会对公司本期财务报表产生影响。

三、董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财政部的相关规定及公司的实际情况，董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审阅了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相关资料，认为：

1、公司对企业会计政策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8�号———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更》的有

关规定，能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使会计信息更准确、更可靠、更真实；

2、公司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3、本公司对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4、同意本公司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五、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仔细核查了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相关资料，认为：

公司本次对会计政策的变更符合国家相关政策法规，使财务数据更加符合公司实际情况，能够更准确、可靠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没有对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造成损害，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

六、备查文件

1、公司董事会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说明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3、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特此公告。

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四年十月二十四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张竹筠、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白羽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郑定全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

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745,634,234.79 761,222,850.43 808,989,137.82 -7.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528,699,018.64 639,310,283.42 581,735,495.05 -9.12%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78,591,403.11 -9.08% 216,558,174.63 -12.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7,368,386.96 -22.39% 23,485,290.91 -22.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5,598,139.60 -22.56% 16,451,891.70 -30.6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23,374,838.65 -35.5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7 -22.86% 0.087 -22.3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7 -22.86% 0.087 -22.3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3% -0.41% 3.97% -1.8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297,250.67 --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4,822,175.44 --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

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4,151,188.28 --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07,251.23 --

减：所得税影响额 2,344,466.41 --

合计 7,033,399.21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

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

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

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0,996

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广州市东方酒店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7.19% 100,301,686 0 - -

广州岭南国际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4.36% 38,712,236 0 - -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五组合 国有法人 2.09% 5,636,805 0 - -

中国工商银行－诺安股票证券投资基

金

国有法人 1.30% 3,499,823 0 - -

中国银行－长盛同智优势成长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国有法人 1.21% 3,265,930 0 - -

王振华

境内自然

人

1.01% 2,716,977 0 - -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泽熙1期

单一资金信托

国有法人 0.97% 2,617,223 0 - -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摩根士

丹利华鑫多因子精选策略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国有法人 0.92% 2,493,629 0 - -

广发证券－交通银行－广发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3-号）

国有法人 0.65% 1,760,353 0 - -

周建新

境内自然

人

0.63% 1,712,310 0 - -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

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广州市东方酒店集团有限公司 100,301,686 人民币普通股 100,301,686

广州岭南国际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38,712,236 人民币普通股 38,712,236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五组合 5,636,805 人民币普通股 5,636,805

中国工商银行－诺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3,499,823 人民币普通股 3,499,823

中国银行－长盛同智优势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265,930 人民币普通股 3,265,930

王振华 2,716,977 人民币普通股 2,716,977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泽熙1期单一资金信托 2,617,223 人民币普通股 2,617,223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摩根士丹利华鑫多因子

精选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493,629 人民币普通股 2,493,629

广发证券－交通银行－广发集合资产管理计划（3号） 1,760,353 人民币普通股 1,760,353

周建新 1,712,310 人民币普通股 1,712,31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广州市东方酒店集团有限公司为广州岭南国际企业集团有限公

司的全资子公司，其他股东未知有无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股东王振华通过其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股份308,500股，通过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2,

408,477股。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2014年6月27日，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经参会的非关联股东审议通过《关于收购广州岭南国际酒店管理有

限公司100%股权关联交易的议案》。广州岭南国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下称“岭南酒管” ）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2014年7月，

公司完成岭南酒管的工商变更登记工作，因此，自2014年8月起，公司开始合并岭南酒管的财务报表表，并对相关财务报表进

行追溯调整。

2、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 )2014年1月26日起陆续发布八项新准则:《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

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三项为新增的会计准则,以

及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

报》、《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五项会计准则,要求自2014年7月1日

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其中，根据国家财政部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第三十一条规

定,�我公司评估了职工薪酬安排并设定受益计划，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调整。构成设定受益计划的职工薪酬安排内容为公司

承担2014年5月1日前入职员工共计2090人退休后生活补贴的支付义务（未达退休年龄即离职的员工不享受收益计划），补贴

标准为440元至840元。根据上述收益计划，公司聘请中山大学精算中心进行精算，本次精算估值按2014年9月30日止时点的数

据进行测算，以预期累计福利单位法确定设定受益计划的现值和相关服务成本。所涉及的主要假设如下：

折现率 4.5%

参照资产负债表日与设定受益计划义

务期限和币种相匹配的国债市场收益

率作为折现率进行计算。

离职率

20岁—30岁 离职率从20%逐步降低到10%

参照全行业平均离职率及公司同行业

的离职率综合计算。

30岁—40岁 离职率从10%逐步降低到5% 的离职率综合计算。

40岁—50岁 离职率为5%

50岁以上 离职率为0%

预期寿命 中国人寿保险业经验生命表(2000～2003)

参照现保险行业的通用生命表进行计

算。

按照修订后的职工薪酬准则确认和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后，职工薪酬准则变动的影响如下：

单位：元

2014年1月1日应付职工薪酬（+/-） 2014年1月1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103,011,622.84 -77,258,717.13

调整事项对以前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如下:

单位：元

项目

合并

调整前金额 调整金额 调整后金额

2013年度期末资产负债表项目

递延所得税资产 6,700,714.22 25,752,905.71 32,453,619.93

应付职工薪酬 19,189,288.44 103,011,622.84 122,200,911.28

未分配利润 44,638,997.48 -77,258,717.13 -32,619,719.65

2013年同期利润表项目

管理费用 49,990,709.20 -3,332,831.92 46,657,877.28

财务费用 -824,490.32 3,372,710.08 2,548,219.76

营业利润 38,952,825.83 -39,878.16 38,912,947.67

利润总额 39,467,523.48 -39,878.16 39,427,645.32

所得税费用 9,267,149.38 -9,969.54 9,257,179.84

净利润 30,200,374.10 -29,908.62 30,170,465.48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0,200,374.10 -29,908.62 30,170,465.48

注：本表中调整前及调整后金额均为已合并岭南酒管与广州市东方汽车有限公司财务报表的数据。

单位：元

项目

母公司

调整前金额 调整金额 调整后金额

2013年度期末资产负债表项目

递延所得税资产 5,877,441.14 24,995,402.40 30,872,843.55

应付职工薪酬 16,904,090.75 99,981,609.62 116,885,700.37

未分配利润 34,938,897.35 -74,986,207.22 -40,047,309.87

2013年同期利润表项目

管理费用 40,214,541.08 -3,243,609.66 36,970,931.42

财务费用 -687,793.11 3,273,621.41 2,585,828.30

营业利润 30,355,749.52 -30,011.75 30,325,737.77

利润总额 30,410,384.19 -30,011.75 30,380,372.44

所得税费用 7,345,141.90 -7,502.94 7,337,638.96

净利润 23,065,242.29 -22,508.81 23,042,733.48

此外，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

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

排》、《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不会对公司本期财务报表产生影响。

3、变动30%以上主要财务指标的变动原因说明

项目 期末数（元） 期初数（元） 增减变动（％）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70,553,848.80 142,962,753.62 -50.65% 报告期资金用于支付子公司收购款。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12,350,849.41 68,248,971.63 211.14% 报告期购买银行理财增加。

其他应收款 1,507,023.54 2,154,678.72 -30.06% 报告期暂付款项减少。

在建工程 460,859.11 141,000.00 226.85% 报告期增加客房升级改造工程。

预收款项 14,075,791.89 20,949,239.59 -32.81% 报告期预收款项减少。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增减变动（％） 变动原因

资产减值损失 -101,431.96 -5,430.06 -1767.97% 报告期计提的坏账准备增加。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损

失以“-” 号填列）

-2,045.00 -108,614.00 98.12% 报告期持有的股票市值上升。

投资收益 （损失以“-”

号填列）

6,639,180.38 4,829,810.82 37.46%

报告期银行理财产品投资收益增加和广

百分红增加。

营业外支出 285,417.02 52,405.99 444.63% 报告期扶贫支出增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3,374,838.65 36,248,530.29 -35.52% 报告期营收减少，经营流入减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69,688,867.81 -126,093,069.25 44.73% 报告期收回投资理财增加。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6,094,875.66 -13,915,951.20 -87.52% 报告期分配股利增加。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

事项

承

诺

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

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收购

报告

书或

权益

变动

报告

书中

所作

承诺

广

州

岭

南

国

际

企

业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本集团承诺不采取非市场手段干预

上市公司的经营管理，影响上市公

司的独立性及目前的正常经营。在

2014年12月31日前，除已由非关联第

三方进行管理和已停止实际经营酒

店业务的酒店外，本集团将旗下全

部产权酒店的经营管理权注入上市

公司，以公平、公开、公正的形式、通

过合法程序解决上市公司与本集团

之间在酒店业务方面的同业竞争问

题。本集团对于未来因上市公司决

策放弃投资或其他无法控制原因而

新增的任何酒店项目，将采取上述

方式委托给上市公司管理。

2009年

09月29

日

2014年12

月31日

2011年9月28日，公司董事会七届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广州市东方宾馆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之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预案》

等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议案。2011年9月28日，我司

与广州岭南国际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岭南集团” ）就重大资产重组事宜共同签署了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上述协议约定本次

重组的先决条件之一为目标资产的评估结果取

得广州市国资委的备案核准。2012年4月17日，岭

南集团书面告知我司，本次重组涉及的标的资

产的评估结果未取得国资监管部门的核准备

案。据此，公司董事会七届八次会议于4月17日审

议通过《关于公司终止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

同时岭南集团表示，未来将根据情况变化，择机

重新启动消除同业竞争问题的相关事项。根据

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

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的要求，公司2014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于2014年6月27日审议通过《关于

控股股东规范同业竞争承诺事项的议案》。为履

行规范后的承诺，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关于收购广州岭南国际酒店管理

有限公司100%股权关联交易的议案》，岭南集团

将全资子公司广州岭南国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100%股权转让给我公司。

其他

对公

司中

小股

东所

作承

诺

广

州

岭

南

国

际

企

业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本集团承诺广州岭南国际酒店

管理有限公司2014年度、2015年度和

2016年度的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为计算依据）将分

别不低于608.90万元、646.90万元、

685.73万元。如广州岭南国际酒店管

理有限公司在上述年度的实际净利

润数低于净利润预测数的，本集团

将无条件以现金方式向我公司补足

实际净利润数与净利润预测数之间

的差额部分，并在我公司该年度年

报披露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支

付。

2014年

06月27

日

2014年度、

2015年度

和2016年

度

依据承诺履行中。

广

州

市

东

方

酒

店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广州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因1992年原

广州市东方宾馆（我公司改制前的

主体）作为发包方向其发包建设鸣

泉居度假村工程并拖欠其工程款的

事宜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我

公司、广州鸣泉居度假村有限公司

及其他相关企业。作为原广州市东

方宾馆改制后的分立主体之一，广

州市东方酒店集团有限公司向我公

司承诺我公司因上述案件所需负的

赔偿责任及连带责任均由其承担。

2013年

7月29

日

长期有效 依据承诺履行中。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一步计划（如有） 不适用

四、对2014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证券品

种

证券代

码

证券简

称

最初投资成

本（元）

期初持

股数量

（股）

期初持

股比例

期末持

股数量

（股）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账面值

（元）

报告期损益

（元）

会计核

算科目

股份来

源

股票 601398

工商银

行

240,240.00 77,000 0.00% 77,000 0.00% 271,810.00 16,300.90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新股申

购

股票 601318

中国平

安

202,800.00 6,000 0.00% 6,000 0.00% 248,040.00 1,860.00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新股申

购

股票 601328

交通银

行

86,900.00 12,100 0.00% 12,100 0.00% 51,909.00 8,591.00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新股申

购

股票 601939

建设银

行

193,500.00 30,000 0.00% 30,000 0.00% 122,100.00 6,900.00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新股申

购

股票 601857

中国石

油

167,000.00 10,000 0.00% 10,000 0.00% 77,900.00 4,050.50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新股申

购

期末持有的其他证券投资 0.00 0 -- 0 -- 0.00 0.00 -- --

合计 890,440.00 135,100 -- 135,100 -- 771,759.00 37,702.40 -- --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证券代

码

证券简

称

初始投资金

额

（元）

占该公司

股权比例

期末账面值

（元）

报告期损益

（元）

报告期所有者权

益变动（元）

会计核算科

目

股份来源

002187

广百股

份

6,739,134.00 2.83% 86,350,849.41 2,446,199.70 18,101,877.78

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

发起人持

股

合计 6,739,134.00 - 86,350,849.41 2,446,199.70 18,101,877.78 - -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

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

的资料

2014年03月31日 东方宾馆 其他 个人 王振华、梁树森

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临

时提案

2014年05月19日 东方宾馆 实地调研 机构 中山证券黄晓坤、李权兵 了解公司发展情况

2014年05月30日 东方宾馆 实地调研 机构

广发证券王鼎、汇谷投资韦海生、国信

证券曾光、国信证券钟潇、广发基金田

文舟、安信基金聂世林、第一创业证券

陈建军、易方达基金曾灏

了解行业和公司情况

2014年07月03日 东方宾馆 实地调研 机构 摩根士丹利资产投资管理公司张嘉行 了解公司发展情况

2014年07月18日 东方宾馆 实地调研 机构

中投证券研究部刘越男、东吴基金研究

员朱冰兵

了解公司发展情况

2014年08月15日 东方宾馆 实地调研 机构 中投证券研究部刘越男 了解公司发展情况

2014年08月20日 东方宾馆 实地调研 机构

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陈均峰、广发证券

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研究员王先

伟、广州中楷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研究总监陈卫、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

研究管理部周宁、广州新价值投资有限

公司研究员袁顺安

了解公司发展情况

2014年08月29日 东方宾馆 实地调研 机构 国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芦阳 了解公司发展情况

2014年09月26日 东方宾馆 实地调研 机构

榕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翟敬勇、国信证

券经济研究所钟潇、创金合信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研究员陈建军、广发证券管理

（广东）有限公司研究员王先伟、安信

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研究部聂世林

了解公司发展情况

2014年09月29日 东方宾馆 实地调研 机构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员李跃博、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股票投资分析

师余捷涛、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

经理李雪飞

了解公司发展情况

广州市东方宾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张竹筠

二○一四年十月二十四日

股票简称：东方宾馆 股票代码：000524� � � �公告编号：2014-056号

广州市东方宾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八届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重要提示：本公司及公司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市东方宾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八届四次会议于2014年10月24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14年10月22日以电

邮形式发出，本次董事会应参加表决董事9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9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

定。本次董事会会议经参加会议的董事审议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1、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及全文》；

2、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2014年1月26日起陆续发布八项新准则:《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

第40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三项为新增的会计准则,以及修订了《企业会计准

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

33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五项会计准则,要求自2014年7月1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

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根据上述要求，同意公司变更财务政策，并对相关的会计科目进行调整，具体详见同日披露的《关于

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3、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核销公司对惠州国际贸易工程开发有限公司其他应收款的议案》；

1994年，我公司以2200万元的价格受让惠州国际贸易工程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州国贸）20%的股权，成为惠州国贸

的股东。同年，公司对惠州国贸增加投资100万元。自成为股东之后，我公司先后多次向惠州国贸提供借款，至1998年我公司提

供的借款数额共计24,451,205.22万元。1999年，根据惠州国贸股东大会决议，我公司将原投资的2300万元股权转为债权。至此，

在我公司账上共确认惠州国贸借款其他应收款47,451,205.22元。此后，经我公司多次追讨，惠州国贸一直未偿还我公司上述欠

款。2001年，我公司对上述其他应收款47,451,205.22元全额计提了减值准备。

2014年8月，公司聘请广东中天律师事务所关伟、韩必东律师对惠州国贸的现状及债务回收的可能性进行了专项调查，经

调查确认：

（1）惠州国贸已于2008年因逾期未年检被惠州工商局吊销营业执照；

（2）惠州国贸已未进行税务登记；

（3）惠州国贸名下已无可以偿还债务的资产。

综合上述情况， 广东中天律师事务所出具律师调查报告认为公司对惠州国贸47,451,205.22元的其他应收款已无法收回，

建议公司对上述债权做核销处理。

根据广东中天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律师调查报告，同意对惠州国贸47,451,205.22元其他应收款做核销处理。鉴于上述其他

应收款已全额计提减值准备，该核销处理不会对公司的当期利润产生任何影响。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核销的其他应收款依据广东中天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律师调查报告确已无法收回，核销有利于公允反

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其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核销的其他应收款已全额计提减值准备，不

会对公司当期净利润产生任何影响，核销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不存在损坏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监事会认为：本次其他应收款核销处理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

司的资产状况；公司董事会就该事项的决议程序合法合规，没有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4、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确定高管人员2014年度薪酬限额的议案》。

2014年度，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仍然以董事会六届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理顺工资结构方案》为依据，包括基

本工资、岗位工资、效益工资三部分，其中基本工资与岗位工资的金额固定，而效益工资则有一定的限额，并在限额范围内与

公司经营情况挂钩。

特此公告。

广州市东方宾馆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十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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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东方宾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重要提示：本公司及公司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市东方宾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八届四次会议于2014年10月24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

的议案》。现将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会计政策变更情况概述

1、变更日期

自2014年7月1日起执行。

2、变更原因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 )2014年1月26日起陆续发布八项新准则:《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

量》、《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三项为新增的会计准则,以及

修订了 《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

报》、《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五项会计准则,要求自2014年7月1日

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

3、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中国财政部于2006年2月15日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38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

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4、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根据财政部的规定,本公司自2014年7月1日起执行上述八项新会计准则和于2014年7月23日修订的《企

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等具体准则。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1、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的相关情况

根据国家财政部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第三十一条规定,�我公司评估了职工薪酬安排并设定受益计划，

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调整。构成设定受益计划的职工薪酬安排内容为公司承担2014年5月1日前入职员工共计2090人退休后生

活补贴的支付义务（未达退休年龄即离职的员工不享受收益计划），补贴标准为440元至840元。根据上述收益计划，公司聘请

中山大学精算中心进行精算，本次精算估值按2014年9月30日止时点的数据进行测算，以预期累计福利单位法确定设定受益

计划的现值和相关服务成本。所涉及的主要假设如下：

折现率 4.5%

参照资产负债表日与设定受益计划义

务期限和币种相匹配的国债市场收益

率作为折现率进行计算。

离职率

20岁—30岁 离职率从20%逐步降低到10%

参照全行业平均离职率及公司同行业

的离职率综合计算。

30岁—40岁 离职率从10%逐步降低到5%

40岁—50岁 离职率为5%

50岁以上 离职率为0%

预期寿命 中国人寿保险业经验生命表(2000～2003)

参照现保险行业的通用生命表进行计

算。

按照修订后的职工薪酬准则确认和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后，职工薪酬准则变动的影响如下：

单位：元

2014年1月1日应付职工薪酬（+/-） 2014年1月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103,011,622.84 -77,258,717.13

调整事项对以前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如下:

单位：元

项目

合并

调整前金额 调整金额 调整后金额

2013年度期末资产负债表项目

递延所得税资产 6,700,714.22 25,752,905.71 32,453,619.93

应付职工薪酬 19,189,288.44 103,011,622.84 122,200,911.28

未分配利润 44,638,997.48 -77,258,717.13 -32,619,719.65

2013年同期利润表项目

管理费用 49,990,709.20 -3,332,831.92 46,657,877.28

财务费用 -824,490.32 3,372,710.08 2,548,219.76

营业利润 38,952,825.83 -39,878.16 38,912,947.67

利润总额 39,467,523.48 -39,878.16 39,427,645.32

所得税费用 9,267,149.38 -9,969.54 9,257,179.84

净利润 30,200,374.10 -29,908.62 30,170,465.48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0,200,374.10 -29,908.62 30,170,465.48

注： 本表中调整前及调整后金额均为已合并广州岭南国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与广州市东方汽车有限公司财务报表的数

据。

单位：元

项目

母公司

调整前金额 调整金额 调整后金额

2013年度期末资产负债表项目

递延所得税资产 5,877,441.14 24,995,402.40 30,872,843.55

应付职工薪酬 16,904,090.75 99,981,609.62 116,885,700.37

未分配利润 34,938,897.35 -74,986,207.22 -40,047,309.87

2013年同期利润表项目

管理费用 40,214,541.08 -3,243,609.66 36,970,931.42

财务费用 -687,793.11 3,273,621.41 2,585,828.30

营业利润 30,355,749.52 -30,011.75 30,325,737.77

利润总额 30,410,384.19 -30,011.75 30,380,372.44

所得税费用 7,345,141.90 -7,502.94 7,337,638.96

净利润 23,065,242.29 -22,508.81 23,042,733.48

2、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

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

排》、《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的相关情况

公司本期财务报表中关于长期股权投资、财务报表列报、合并财务报表、金融工具列报、公允价值计量、合营安排及与在

其他主体中权益的相关业务及事项,已按上述准则的规定进行核算与披露,新准则的实施不会对公司本期财务报表产生影响。

三、董事会审议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情况

公司董事会八届四次会议于2014年10月24日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同意本

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四、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严格遵循了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能够更加客观、真实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符合

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

的权益。

五、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财政部的相关规定及公司的实际情况,没有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其他说明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调整事项未经审计，如2014年年度审计时调整数据发生变动,公司将于审计后再行公告。

广州市东方宾馆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十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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